
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关于印发《泉州市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认定与管理

办法（试⾏）》的通知

各县（市、区）⽂旅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体旅游局，市直各有关单位：

　　为有效保护泉州市⾮物质⽂化遗产，规范泉州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认定和管理⼯作，现将《泉州市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认

定与管理办法（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

　　2024年4⽉30⽇

　　泉州市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认定与管理办法（试⾏）

　　第⼀章 总则

　　⼀、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化，有效保护⾮物质⽂化遗产，⿎励和⽀持⾮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开展传承活动，根据《中华⼈民共和国⾮物质

⽂化遗产法》《福建省⾮物质⽂化遗产条例》，参照《国家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认定与管理办法》《福建省省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认

定与管理办法》《泉州市闽南⽂化⽣态保护区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的泉州市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是指承担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项⽬传承责任，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定

区域内具有较⼤影响，经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认定的传承⼈。

　　三、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认定与管理以习近平⽂化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民为中⼼，弘扬社会主义核⼼价值观，保护传承⾮物质⽂化遗

产，推动优秀传统⽂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四、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认定与管理应当⽴⾜于完善⾮物质⽂化遗产传承体系，增强⾮物质⽂化遗产的存续⼒，尊重传承⼈的主体地位

和权利，注重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

　　五、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应当锤炼忠诚、

　　执着、朴实的品格，增强使命和担当意识，提⾼传承实践能⼒，在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时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国家观、民族观、⽂化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得以歪曲、贬损等⽅式使⽤⾮物质⽂化遗产。

　　第⼆章 申报与认定

　　六、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认定⼯作由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具体实施，⼀般每三年认定⼀批。

　　七、符合下列条件的⼈员，可以申请或被推荐为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德艺双馨；

　　（⼆）长期从事该项⾮物质⽂化遗产传承实践，熟练掌握其传承的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项⽬知识和核⼼技艺；

　　（三）传承谱系清晰，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定区域内具有较⼤影响；

　　（四）在⾮物质⽂化遗产项⽬传承中具有重要作⽤，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才。

　　⼋、⿎励在泉州⼯作的台湾、⾹港及澳门同胞申请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九、认定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应当公开、公平、公正，严格履⾏申报、审核、评审、公⽰、审定、公布等程序，并遵循下列规定：

　　（⼀）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认定包括：民间⽂学，传统⾳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民俗共10个类别；

　　（⼆）传承⼈师辈尚在且具备条件的，原则上优先考虑师辈；

　　（三）对于濒危的代表性项⽬，可以优先认定代表性传承⼈；

　　（四）在该领域内存在较⼤争议，暂不认定代表性传承⼈；

　　（五）确已丧失传承能⼒的⼈，⼀般不再认定为代表性传承⼈；

　　（六）某些群体性传承项⽬，难以确定代表性传承⼈的，⼀般暂不予认定；

　　（七）从事⾮物质⽂化遗产保护管理⼯作、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员⼀般不得认定为代表性传承⼈。

　　⼗、申报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应当向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如实提交下列材料：

　　（⼀）申请⼈姓名、年龄、性别、民族、从业时间、被认定为县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时间等基本情况；

　　（⼆）申请⼈的传承谱系或师承脉络、学习、实践经历；

　　（三）申请⼈所掌握的⾮物质⽂化遗产知识和核⼼技艺、成就及相关的证明材料，申请⼈与同⼀地区、同⼀传承辈分的传承⼈之间的不同特点、特⾊；

　　（四）申请⼈授徒传艺、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情况；

　　（五）申请⼈持有该项⽬的相关实物、资料情况；

　　（六）申请⼈保护传承计划，包括保护传承⽬标、已开展的措施和实现的成效、拟采取的保护传承措施等；

　　（七）志愿从事⾮物质⽂化遗产传承活动，履⾏代表性传承⼈相关义务的声明；

　　（⼋）县（市、区）⽂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或市级直属单位主管部门的推荐意见；

　　（九）其他有助于说明申请⼈具有代表性和影响⼒的材料。

　　⼗⼀、申请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应当向申请⼈所在地的县（市、区）⽂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程序

审核公⽰⽆异议后，再推荐到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

　　⼗⼆、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组织对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认定⼯作，基本程序为：

　　（⼀）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组织对推荐材料进⾏初步审核。符合要求的，进⼊评审程序；不符合要求的，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按照规定组成专家评审组和评审委员会，对推荐或者建议列⼊市级代表性传承⼈的名单进⾏初评和审议。根据需要，可

以安排现场答辩和实地考察环节。

　　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的评审专家应当从市级⾮物质⽂化遗产专家库中随机选择。专家评审组由市⾮物质⽂化遗产保护专家库中抽取相应类

别专家组成，每组成员数为单数，不少于3⼈。专家评审组采取召集⼈制度，每组设1名组长。评审委员会由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有关⼈员和市⾮物质⽂

化遗产保护专家组成，成员数为单数，不少于7⼈。评审委员会设主任1名，主任由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同志担任，其他成员包括评审组组长和

其他专家；

　　（三）专家评审组详细审阅推荐材料，通过集体评议，讨论产⽣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初选名单。各相应类别初选名单应当经专家评审组成

员过半数通过；

　　（四）评审委员会对评审组意见进⾏审议，提出推荐名单。推荐名单应经评审委员会成员三分之⼆以上通过；

　　（五）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将审定的推荐名单向社会公⽰，征求公众意见，公⽰时间为20天。公民、法⼈或者其他组织对推荐传承⼈名单有异议

的，可以在公⽰期内向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实名提出书⾯意见；

　　（六）公⽰期满后，由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召开局务会议，对反馈意见和建议进⾏复议。认定异议不成⽴或者不影响传承⼈认定的，应当书⾯告知

异议⼈；认定异议成⽴并影响传承⼈认定的，不予推荐；

　　（七）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根据评审委员会审议意见和公⽰结果，审定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名单，并予以公布。

　　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名单公布后，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应当及时报省级⽂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备案。

　　⼗三、专家评审组和评审委员会成员，应本着对泉州⾮物质⽂化遗产保护传承负责的精神，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遵纪守法，廉洁⾃律，严格遵守保密

规定，不得向外界泄露有关评审⼯作的资料及情况。对直接参与申报材料制作的，或与推荐传承⼈存在利益关系的，应申请回避。

　　凡违反评审⼯作纪律者，经核实后取消其参与评审资格，并从专家库和评审委员会中除名。

　　第三章 代表性传承⼈权利和义务

　　⼗四、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享有下列权利：

　　（⼀）开展知识和技艺传授、艺术创作与⽣产、展⽰、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依法合理利⽤代表性项⽬；

　　（三）依规定获得传承⼈补贴，取得传承、传播⼯作或者其他活动相应的报酬；

　　（四）与⾮物质⽂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五、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履⾏下列义务：

　　（⼀）完整地保存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艺，以及有关原始资料、实物；

　　（⼆）密切关注项⽬⽣存状态，制定项⽬传承计划和具体⽬标任务，并向所在⽂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提出该项⽬保护的建议；

　　（三）积极开展传习活动，带徒传艺，培养传承⼈；

　　（四）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进⾏⾮物质⽂化遗产历史渊源、传承谱系、传统技艺等⽅⾯的调查、记录、整理、保护、发展⼯作，并提供相关资料；

　　（五）积极参加⾮物质⽂化遗产公益性宣传、展⽰、交流等活动；

　　（六）定期向⽂化和旅游主管部门报告开展传承情况。

　　第四章 管理

　　⼗六、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应当建⽴和完善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档案，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

　　⼗七、市级、县（市、区）⽂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持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特别是濒临消失的代表性传承⼈和开展传承活

动确有困难的代表性传承⼈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

　　（⼀）指导、⽀持其开展⾮物质⽂化遗产记录、整理、建档、研究、出版、展览展⽰展演等活动；

　　（⼆）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协助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

　　（三）⿎励和⽀持其开展代表性项⽬对外⽂化交流和合作，⿎励和⽀持与台港澳地区开展⾮物质⽂化遗产保护⼯作的合作和交流，促进优秀传统⽂化的

传承、传播和发展；

　　（四）⽀持其开展传承、传播等活动的其他措施。

　　⼗⼋、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应当建⽴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评估制度。

　　市⽂化⼴电和旅游局应当于每年3⽉31⽇前对上⼀年度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保护传承⼯作情况进⾏评估考核，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

合格。评估考核结果作为申报省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和申请传习补助的主要依据。

　　⼗九、市级⾮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存在下列情形之⼀的，经县（市、区）级⽂化主管部门核实后，由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取消其市级代表性

传承⼈资格，并予以公布：

　　（⼀）采取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段取得资格的；

　　（⼆）⽆正当理由不履⾏义务，累计两次评估不合格的；

　　（三）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造成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愿放弃或者其他应当取消市级代表性传承⼈资格情形的。

　　第五章 附则

　　⼆⼗、县（市、区）级⽂化和旅游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制定本级的⾮物质⽂化遗产代表性传承⼈认定与管理办法。

　　⼆⼗⼀、本办法由泉州市⽂化⼴电和旅游局负责解释。

　　⼆⼗⼆、本办法⾃印发之⽇起施⾏，试⾏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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